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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之历史考察

（1949-1978）
张翼飞

摘 要 公安法制工作的建设和创新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制度创新和整个公安工作的建设与创新同步发展，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为依据，根据建国后国家各个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建设和各项社

会改革事业的发展，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安法制创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安工作实践中

逐步展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公安法制创新都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推动我国公安法制的建立健全，正是几十年来公

安法制工作者的孜孜以求、不断创新加速了我国公安法制建设的进程，为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安法制部门在长期的工作创新中也总结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阶段性成就和基本经验对于未来公安法制工作的再创新和

再发展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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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安法制建设，是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彻底砸烂

压迫人民的旧警察制度和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公安保卫工

作的历史经验之上开始的，也就是说，早期的公安法制工作创新

是与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紧密相联，并伴随人民民主法制

建设向前推进的，建国初的三十年，我国的公安法制工作创新和

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艰辛的发展道路，公安法制工作初步确立。

一、公安法制工作创新的萌芽期

新中国成 1949年秋，中国人民经过了—百多年的英勇奋斗，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此时，为了明确革命胜利后将

要建立—个什么样的国家，把革命胜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

来，并且规定建国后的大政方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准则，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人民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是“属于人民

的武力，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

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一切合法权益”。同时，《共同纲领》明确指出

新中国要废除一切旧的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

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保护人民的司法制度。因此，新中国在彻

底摧毁国民党旧法的基础上，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开始了公安法

制工作创新的艰难探索。

在建国初期，人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和维护新中国的

国家政权，解决新政权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因此，作为国家机器

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机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和巩固刚刚诞

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帮助建立和维护各项社会秩序。

根据这一时期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相继创制了一系列有关公安

工作的法律、法令和地方性公安法规。可以说这一系列法律、法

令和地方性法规的颁行是我国公安法制建设的开端和萌芽，更是

新政权为了应对新的形势和社会问题的创举。这些法律法规包

括：

1．政权巩固方面：1950年 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 2月，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1952年 6月，经政务

院批准公安部颁布了《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政务院关于

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政务院

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等刑事法规。

2．社会治安管理方面：从 1951年开始，公安部陆续发布《城

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城市路上交通暂行条例》、《进出口船舶、

船员、旅客、行李检查暂行通则》《枪支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交

通、户口、枪支、公共娱乐场所、特种行业管理的规定，以及严禁鸦

片烟毒、出入国境、边防检查、外国人管理，以及人民警察组织建

设等公安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3．稳定经济秩序方面：1951年 3月 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国境办法》，1951年 4

月政务院颁布《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

4．公安机关组织建设方面：各级公安机关也根据中央精神建

章立制，如，在此期间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于

1949年 12月发布了《七条规定的训令》，之后又制定了《派出所

工作细则》、《北京市交通管理实施细则》等一些规范性文件，这标

志着北京公安工作建章立制的开始，也是公安法制工作的开端。

此外，在这一期间，各大区军政委员全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以及

各省、市、县人民政府制订了大量有关处理国民党军政警持人员、

南匪反霸、取缔一贯道、封闭妓院、严禁姻毒等法令和政令总计约

近千件。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创制，对于建立和维护革命

秩序，打击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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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法律保障作用，并为新中国公安法制

建设创立了良好的开端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公安法制工作创新的巩固期

在取得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以及镇压反革命等几大运

动的胜利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阶级斗争已

经不再是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己经建

立起来的政权和社会秩序，推动法律体系建设，已成为摆在党和

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些都为创建新型公安法制体系提供了良

好的社会条件。我国的公安法制工作创新也开始从“开创期”进

入“巩固期”，从运动式发展走上稳定、正规发展的道路。

1954年 9月 15日—28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

重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五四宪

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大典，“五四宪法”确立

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制

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它创设了新的立法架

构，为我国的公安法制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此我国的公安法

制工作创新有了根本的法律依据，公安法制工作创新进入一个健

康、稳步和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取得了诸多成果。据统计，在这

一时期制定的全国实行的公安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

件达 600多件。

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刑事和治安管理方面的法规有所健

全，l954年 9月，政务院颁布《劳动改造条例》；1954年 12月全国

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1957年 8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

定》，1957年 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条例》；1957年 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我国务院公布

的《消防监督条例》，同月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公布的《爆炸物品

管理规则》，1958年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户口登记条例》等等。另外国家还组织力量，开始刑法典和刑

事诉讼法典的起草工作，到 1957年，《刑法草案》已有 22稿。《刑

事诉讼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也己完成。

在公安机关组织建设方面，1954年公安部和一些地方公安

机关成立了专门的法律工作机构——法律室，从事拟定公安法规

草案，检查了解执法情况，总结执法经验，研究执法中的问题等工

作，有力地促进了公安法制建设的发展。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

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对人民警察和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

职责、权限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用法律形式

确定了人民警察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构成公安组织建设方面

的主体部门法规。这期间公安部还发布了一些公安规章，地方权

力机关和政府制定了一些地方性公安法规。这些公安法律、法规

和规章的制定实施进一步夯实了公安法制的基础，也标志着公安

工作进入了法制轨道，使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履行职责有法可

依。

在这一历史时期，公安机关的监督机构也开始产生。1952年

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政治工作的决

议》，该决议不仅确定的公安政治工作的体制，而且明确规定了实

施监督是政治工作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1963年 9月，中央监

察委员会向公安部派驻了监察组，监察组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直

接领导和公安部党组的指导下开展对公安机关的党组和党员的

纪律检查工作。这是建国以后公安机关产生较早的内部监督机

构。除此以外，履行公安内部监督职能的机构主要是各级公安机

关的政工部门。

经过公安法制工作创新的“发展期”，公安法律法规体系的主

要架构开始确立，公安法规体系的纵向构成上，形成公安法律、法

规、规章的层次结构，公安法规体系的形成，逐步向较为规范、较

为合理的方面迈进，为公安法规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这一

时期我国公安法制工作创新的标志性成就。另外，作为专门从事

公安法制工作的机构的公安法制部门第一次出现在了公安系统

之中，这标志着公安法制创新开始具备了专门化和常态化的条

件。

三、公安法制工作创新的停滞期

“文革”十年，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迟到了极大的破坏，国

家的整个立法工作陷于停顿，初步建立起来的法律秩序陷入混

乱，公安法制创新取得的初步成就被破坏殆尽，公安法制工作创

新进入停滞期。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左”领路线恶性发展，特别是由于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许多公安法规被诬蔑为反动

制度加以否定，各种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管卡

压的反动枷锁”予以砸烂，广大公安干警横遭迫害，以所谓的“革

命行动”、“群众专政”代替了庄严的宪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这

一时期，公安法制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和破纸停滞不前。林彪、

“四人帮”一伙了篡党夺权，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于 1967年 1月

13日炮制了所谓《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

的苦干规定》即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是反对林彪

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部要严格惩办。“公安六条”成了他们

任意镇压、迫害干部和群众，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依据”，对全国

规模的政治动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了违法有理、犯罪有

功的无法无天的局面。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狠抓了各方面

工作的整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尽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在公安立法方面，这期间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公安部和

燃料化学工业部共同制定发布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为整顿铁

路治安秩汽国务院批发了《铁路治安全汉纪要》。这些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加之其他方面的工作整风使整个形势一度

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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